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5年度消債更字第131號

聲  請  人

即  債務人  張守訓即張晏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相  對  人

即  債權人 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郭明鑑  

相  對  人

即  債權人 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禤惠儀  

相  對  人

即  債權人 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陳建州  

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聲請駁回。

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按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，法院應以裁

定駁回之。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，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；

更生之聲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駁回之：債務人經法院通

知，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，或到場而故意不為真實之陳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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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關係文件或為財產變動狀況之報告，

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（下稱消債條例）第8條及第46條第3款

分別定有明文。更生程序係為保護有更生誠意之債務人而

設，債務人如不配合法院為協力行為，即足認其欠缺清理債

務之誠意，且無聲請更生之真意，自無加以保護之必要，構

成更生開始之障礙事由（消債條例第46條立法理由參照）。

準此，債務人向法院聲請更生時，基於謀求自身經濟生活更

生之目的，當以積極誠實之態度，配合法院進行各項程序。

法院依消債條例第9條第1項規定，雖有依職權調查必要之事

實及證據之責，然基於債務人對自身財務、信用、工作之狀

況，本應知之最詳之理，且參諸消債條例第44條、第46條第

3款規定意旨，苟債務人怠於配合法院調查，或故意為不實

陳述，或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關係文件或為財產變動狀況之

報告，有礙法院判斷債務人是否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

之虞，法院自應駁回債務人之聲請。

二、經查：聲請人即債務人（下稱債務人）具狀聲請更生，惟所

檢附之資料，內容尚未齊備，且未預納必要費用，而有命補

正之必要，前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3日以113年度消債補字

第778號裁定命債務人應於送達後20日內補正相關文件及預

納必要費用，該函文已於114年1月8日合法送達債務人，有

送達回證在卷可稽，惟債務人僅預納必要費用，另於114年2

月11日具狀表示工作較忙，會盡快補正等語，惟本院迄未收

受債務人補正之資料；經本院於115年4月30日發函命債務人

於文到20日內補正本院113年度消債補字第778號裁定命補正

文件，並定期命債務人於115年6月8日到庭說明及攜帶前開

資料到院，使其有陳述意見之機會。然債務人無正當理由未

到庭，亦未補正相關資料，此有本院送達證書、訊問筆錄、

收文及收狀查詢清單存卷可參。是債務人怠於配合法院調

查，且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關係文件，致本院無從認定其實

際財產、目前收入及支出等狀況，顯已違反其應盡之協力義

務，而有礙本院關於開始更生程序要件之判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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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綜上所述，債務人怠於配合法院調查，違反其應盡之協力義

務，妨礙本院關於開始更生程序要件之判斷，依照前揭規定

及說明，自應駁回本件更生之聲請，爰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8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庭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江文玉

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
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，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

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8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惠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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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pen-record-ques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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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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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he-h1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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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font-size: 28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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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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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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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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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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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media print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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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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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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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5年度消債更字第131號
聲  請  人
即  債務人  張守訓即張晏










相  對  人
即  債權人 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郭明鑑  
相  對  人
即  債權人 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禤惠儀  
相  對  人
即  債權人 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陳建州  
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聲請駁回。
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按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，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。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，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；更生之聲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駁回之：債務人經法院通知，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，或到場而故意不為真實之陳述，或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關係文件或為財產變動狀況之報告，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（下稱消債條例）第8條及第46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。更生程序係為保護有更生誠意之債務人而設，債務人如不配合法院為協力行為，即足認其欠缺清理債務之誠意，且無聲請更生之真意，自無加以保護之必要，構成更生開始之障礙事由（消債條例第46條立法理由參照）。準此，債務人向法院聲請更生時，基於謀求自身經濟生活更生之目的，當以積極誠實之態度，配合法院進行各項程序。法院依消債條例第9條第1項規定，雖有依職權調查必要之事實及證據之責，然基於債務人對自身財務、信用、工作之狀況，本應知之最詳之理，且參諸消債條例第44條、第46條第3款規定意旨，苟債務人怠於配合法院調查，或故意為不實陳述，或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關係文件或為財產變動狀況之報告，有礙法院判斷債務人是否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，法院自應駁回債務人之聲請。
二、經查：聲請人即債務人（下稱債務人）具狀聲請更生，惟所檢附之資料，內容尚未齊備，且未預納必要費用，而有命補正之必要，前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3日以113年度消債補字第778號裁定命債務人應於送達後20日內補正相關文件及預納必要費用，該函文已於114年1月8日合法送達債務人，有送達回證在卷可稽，惟債務人僅預納必要費用，另於114年2月11日具狀表示工作較忙，會盡快補正等語，惟本院迄未收受債務人補正之資料；經本院於115年4月30日發函命債務人於文到20日內補正本院113年度消債補字第778號裁定命補正文件，並定期命債務人於115年6月8日到庭說明及攜帶前開資料到院，使其有陳述意見之機會。然債務人無正當理由未到庭，亦未補正相關資料，此有本院送達證書、訊問筆錄、收文及收狀查詢清單存卷可參。是債務人怠於配合法院調查，且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關係文件，致本院無從認定其實際財產、目前收入及支出等狀況，顯已違反其應盡之協力義務，而有礙本院關於開始更生程序要件之判斷。
三、綜上所述，債務人怠於配合法院調查，違反其應盡之協力義務，妨礙本院關於開始更生程序要件之判斷，依照前揭規定及說明，自應駁回本件更生之聲請，爰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8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庭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江文玉
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，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
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8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惠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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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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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按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，法院應以裁

    定駁回之。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，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；

    更生之聲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駁回之：債務人經法院通

    知，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，或到場而故意不為真實之陳述，

    或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關係文件或為財產變動狀況之報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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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分別定有明文。更生程序係為保護有更生誠意之債務人而設

    ，債務人如不配合法院為協力行為，即足認其欠缺清理債務

    之誠意，且無聲請更生之真意，自無加以保護之必要，構成

    更生開始之障礙事由（消債條例第46條立法理由參照）。準

    此，債務人向法院聲請更生時，基於謀求自身經濟生活更生

    之目的，當以積極誠實之態度，配合法院進行各項程序。法

    院依消債條例第9條第1項規定，雖有依職權調查必要之事實

    及證據之責，然基於債務人對自身財務、信用、工作之狀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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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納必要費用，該函文已於114年1月8日合法送達債務人，有

    送達回證在卷可稽，惟債務人僅預納必要費用，另於114年2

    月11日具狀表示工作較忙，會盡快補正等語，惟本院迄未收

    受債務人補正之資料；經本院於115年4月30日發函命債務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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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務，妨礙本院關於開始更生程序要件之判斷，依照前揭規定

    及說明，自應駁回本件更生之聲請，爰裁定如主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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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庭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江文玉

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
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，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

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8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惠玲


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5年度消債更字第131號

聲  請  人

即  債務人  張守訓即張晏











相  對  人

即  債權人 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郭明鑑  

相  對  人

即  債權人 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禤惠儀  

相  對  人

即  債權人 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陳建州  

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聲請駁回。

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按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，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。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，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；更生之聲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駁回之：債務人經法院通知，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，或到場而故意不為真實之陳述，或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關係文件或為財產變動狀況之報告，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（下稱消債條例）第8條及第46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。更生程序係為保護有更生誠意之債務人而設，債務人如不配合法院為協力行為，即足認其欠缺清理債務之誠意，且無聲請更生之真意，自無加以保護之必要，構成更生開始之障礙事由（消債條例第46條立法理由參照）。準此，債務人向法院聲請更生時，基於謀求自身經濟生活更生之目的，當以積極誠實之態度，配合法院進行各項程序。法院依消債條例第9條第1項規定，雖有依職權調查必要之事實及證據之責，然基於債務人對自身財務、信用、工作之狀況，本應知之最詳之理，且參諸消債條例第44條、第46條第3款規定意旨，苟債務人怠於配合法院調查，或故意為不實陳述，或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關係文件或為財產變動狀況之報告，有礙法院判斷債務人是否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，法院自應駁回債務人之聲請。

二、經查：聲請人即債務人（下稱債務人）具狀聲請更生，惟所檢附之資料，內容尚未齊備，且未預納必要費用，而有命補正之必要，前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3日以113年度消債補字第778號裁定命債務人應於送達後20日內補正相關文件及預納必要費用，該函文已於114年1月8日合法送達債務人，有送達回證在卷可稽，惟債務人僅預納必要費用，另於114年2月11日具狀表示工作較忙，會盡快補正等語，惟本院迄未收受債務人補正之資料；經本院於115年4月30日發函命債務人於文到20日內補正本院113年度消債補字第778號裁定命補正文件，並定期命債務人於115年6月8日到庭說明及攜帶前開資料到院，使其有陳述意見之機會。然債務人無正當理由未到庭，亦未補正相關資料，此有本院送達證書、訊問筆錄、收文及收狀查詢清單存卷可參。是債務人怠於配合法院調查，且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關係文件，致本院無從認定其實際財產、目前收入及支出等狀況，顯已違反其應盡之協力義務，而有礙本院關於開始更生程序要件之判斷。

三、綜上所述，債務人怠於配合法院調查，違反其應盡之協力義務，妨礙本院關於開始更生程序要件之判斷，依照前揭規定及說明，自應駁回本件更生之聲請，爰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8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庭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江文玉

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
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，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

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8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惠玲



